XXX有限公司

债务清偿或提供担保的说明

经XX年XX月XX日股东决定，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从XX万元减至XX万元，公司已于减资决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全体债权人，并于XX 年XX月XX日在《     报》上发布了减资公告。
至XX年XX月XX日，无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XXX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注：划线日期应为见报后满45日
